附件1
黑龙江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不含国家公园）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128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资环〔2025〕36号)，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转移支付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82812万元（不含国家公园支出10234万元）。其中：其他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支出30428万元、森林保护修复补偿支出945613万元、生态护林员补助6771万元。中央下达区域绩效目标情况详见“2025年度中央下达和省分解下达绩效目标对比表”。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和“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385号），我省分解下达转移支付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82812万元。
1.其他自然保护地和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支出30428万元。
一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补助资金16021万元。主要用于2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地方16个、龙江森工6个、伊春森工7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特种救护、保护设施设备购置维护、专项调查和监测、宣传教育等。
二是湿地保护修复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湿地保护修复补助10300.2万元。用于开展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其中，地方林草资金8850.2万元，开展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7个；森工资金1450万元，开展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1个。
三是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助资金4106.8万元。安排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收容救护项目5个，共计资金370万元；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及生长环境保护和恢复项目13个，共计650万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繁育项目1个，共计50万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和监测项目2个，共计170万元；东北虎监测预警项目13个，共计2826.80万元；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项目2个，共计40万元。
2.森林保护修复补偿支出945613万元。
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森林保护修复补偿支出945613万元（地方林草191274.38万元、森工企业754338.62万元），其中：国有林保护修复补助173334万元，实施国有林管护任务17333.27万亩（国家级公益林7823.79万亩、天然商品林9509.4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补助1041万元，实施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任务65.09万亩（国家级公益林8.41万亩、天然商品林56.68万亩）；森林可持续经营46000万元，实施面积100万亩；森林抚育26000万元，实施面积260万亩；停止商业性采伐补助415282万元；社会保险补助241700万元；政策性社会性补助42256万元。
3.生态护林员补助6771万元
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生态护林员补助6771万元。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国家拨付我省资金规模和政策实施县申报选聘生态护林员总人数测算出全省人均补助标准，予以分配。根据39个县（市）申报预计选聘8978人测算出预计年人均补助标准。
2025年度资金目标文件下达情况一览表
	中央下达情况
	省级分解情况
	间隔天数（天）

	下达文件号
	下达日期
（盖章）
	下达金额（万元）
	分解下达文件号
	分解下达日期（盖章）
	分解下达金额（万元）
	

	财资环〔2024〕128号
	2024.10.31
	615518
	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
	2024.12.20
	615518
	50（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4年11月8日，实际间隔时间为42天）

	财资环〔2025〕36号
	2025.4.10
	367294
	黑财指（资环）〔2025〕385号
	2025.8.30
	367294
	
142（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5年4月30日，实际间隔时间为122天）



	2025年度中央下达和省分解下达绩效目标对比表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中央下达指标值
	省级分解指标值
	中央与省指标值不一致的原因

	
	产
出
指
标
	数
量
指
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个)
	29
	29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项目数量(个)
	8
	8
	

	
	
	
	专项拯救物种种数(个)
	7
	7
	

	
	
	
	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个)
	51
	2
	

	
	
	
	


聘请生态护林员人数(人)
	

6771
	8978
		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国家拨付我省资金规模和政策实施县申报选聘生态护林员总人数测算出全省人均补助标准，予以分配。根据39个县（市）申报预计选聘8978人测算出预计年人均补助标准。

	
	
	
	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天然林停伐补助森工企业数量(个)
	40
	40
	

	
	
	
	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万亩)
	17333.27
	17333.27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7823.79
	7823.79
	

	
	
	
	      天然商品林
	9509.48
	9509.48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万亩)
	65.09
	65.09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
	8.41
	8.41
	

	
	
	
	      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天然商品林
	56.68
	56.68
	

	
	
	
	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万亩)
	360
	360
	

	
	
	质
量
指
标
	天然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持续增长
	持续增长
	

	
	
	
	原天保工程区实施单位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
	全覆盖
	全覆盖
	

	
	
	
	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
	100
	100
	

	
	
	
	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
	100
	100
	

	
	
	时
效
指
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
	≥90
	≥90
	

	
	
	
	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90
	≥90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元/亩)
	16
	16
	

	
	效
益
指
标
	生态效益 指标
	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明显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得到有效保护
	得到有效保护
	

	
	
	社会效益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
	稳定
	稳定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二 、绩效情况分析
（1）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度全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投入共计98281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982812万元。
截至3月31日，全省实际到位98281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到位982812万元。
全省实际支出920099.29万元，预算执行率93.62%。
（2）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及时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进行汇总、审核；按照规定时间入库；及时按照入库审核指导意见修改完善。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资金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分解下达中央资金。积极争取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时限要求支付资金。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没有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不存在通过市、县级财政预算评审核减项目资金情况。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使用资金；严格按要求将资金落实到项目储备库中的项目；不存在与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重复；没有骗取、套取、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中央财政资金等问题。
5.执行准确性：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按规定建立落实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在任务调整变更、资金管理、项目招标、合同签订、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方面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档案管理规范。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下达的绩效目标与资金、项目匹配；开展绩效监控和项目监管；将严格对巡视、审计、财会监督以及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按要求将任务完成、预算执行等情况定期准确报送；按要求开展自评并及时报送自评情况报告。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省、市、县足额安排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及其他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3）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全面保护天然林，天然林资源从恢复性增长进一步向提高质量转变，林区经济社会进一步和谐发展，兜牢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基本民生底线；加强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管护，提高森林质量，保障森林资源蓄积量持续增长，生态状况明显改善；提升自然保护地能力建设，加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提升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4）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完成聘请生态护林员人数8956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项目数量29个、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项目数量8个、专项拯救物种种数7个、疫源疫病监测站点2个、东北内蒙古国有林区天然林停伐补助森工企业数量40个、国有林管护面积(含国家公园)17333.27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7823.79万亩、天然商品林9509.48万亩)、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面积(不含国家公园)65.09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8.41万亩、已落实管护责任的天然商品林56.68万亩)、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30万亩。
质量指标完成情况：完成天然林蓄积量增长情况90%、原天保工程区实施单位职工社会保险参保情况100%、森林资源管护责任落实率100%、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99.49%。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为73%、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为86.67%、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100%。
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完成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标准16元/亩。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完成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90%、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90%。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完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92%。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完成国有林区(林场)社会稳定90%、持续发挥生态作用90%。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完成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超额完成指标：聘请生态护林员8956人，超过中央下达指标6771人。
中央财政下拨我省脱贫人口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共计6771万元，根据中央财政按每人1万元标准测算的政策要求，国家下达我省当年选聘任务不低于6771人。按照《黑龙江省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中“生态护林员支出资金分配主要考虑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原则上延续以前年度测算结果。按照国家拨付我省资金规模和政策实施县申报选聘生态护林员总人数测算出全省人均补助标准，予以分配。”的资金分配原则，以及国家有关按人均不低于500亩管护面积的要求。我省39个县（市）申报选聘8978人。部分生态护林员因身体状况变化、人员死亡或外出务工等原因退出岗位，2025年全省实际选聘生态护林员8956人。
2.偏离指标：
一是完成疫源疫病监测站点2个，中央下达疫源疫病监测站点51个。
按林护发〔2022〕25号文件通知，黑龙江省国家级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的名单为51个。2025年度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动植物处提报疫源疫病项目投资需求单位个数为2个，2025年度国家级疫源疫病监测项目投资为2个单位。我省“疫源疫病监测站点（个）”全年实际完成值为2个，完成提报指标。
二是完成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30万亩，中央下达森林修复(含森林可持续经营)面积360万亩。
原因：因项目季节性施工特点，目前，部分单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改进措施：将进一步督导推进，保障所有任务尽快完成。
三是完成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99.49%。中央下达森林保护修复补助兑现率100%。
原因：一是部分单位按全年补助资金的70%支付管护人员管护工资，剩余绩效工资（全年补助资金的30%）待检查验收、考核评议合格后付清。因部分单位检查验收和考核评议工作正在进行中，故尚未兑现绩效工资。二是部分非国有林林权人思想发生变化，不愿纳入非国有林保护补偿范围。
整改措施：督促相关单位加快检查验收和考核评议工作进度，及时兑现绩效工资。并督促各级林草部门充分征求林权人意愿，确保非国有林保护补偿任务可落实。
四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为73%，中央下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提升当期任务完成率为90%。    
原因：部分项目实施周期时间长，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等原因，影响项目实施进度。
整改措施：将加大督导力度，督促保护区管理机构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五是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86.67%，中央下达湿地保护恢复与补偿当期任务完成率为90%。
原因：因自然生态气候限制导致项目停工延期；调查监测、生态修复等项目跨年度实施，需跨季节采集数据。
[bookmark: heading_2]改进措施：结合季节、物候特点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对未完成项目倒排工期，专人跟进验收、调试等工作，2026年完成收尾。
四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资金支出方向和结构，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完善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2026年项目资金任务。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绩效评价结果拟在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bookmark: _GoBack]1.财政部、国家林草局下达我省的国家公园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填报。
6、 附件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不含国家公园支出)区域绩效自评表（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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